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僱用午餐廚房工作人員甄選簡章
1、 僱用人員：學校廚工。
2、 需求員額：正取1人，備取若干人。
3、 工作地點：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午餐廚房(高雄市仁武區仁林路20號)。
4、 僱用期限：
錄取人員於115年3月31日(星期二)開始上班(如有調整需配合)。
5、 工作時間：每週星期一至星期五，上午6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(共計7小時，含30分鐘休息時間)。
6、 待遇：
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以月薪新臺幣(以下同)28,394元整（部份工時）。[寒、暑假學期結束及開學前，未滿一個月者，按實際出勤日酌予給薪；得依時薪一小時196元計算(不含例假及國定假日)，並配合勞動基準法規定調整。]雇用期間由本校辦理勞、健保及提撥勞退金。
7、 報名與甄選事項：
(一)報名方式：採現場親自或委託報名，不受理通訊報名。
(二)報名資料：
1、報名表1份(詳如附件1、附件2)。
2、最近三個月內經衛生機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1份[檢查項目應包括：性病、胸部X光、A型肝炎、皮膚病、傷寒、糞便、傳染性眼疾及一般檢查項目等(依衛生單位公告食品從業人員體檢內容調整)] (費用自付，最遲須於錄取後七日內繳交)。
3、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1份(即良民證，最遲須於錄取後七日內繳交)。
4、技術士中餐烹調丙級以上證照(無者亦可，須於就職本校一年內取得)。
5、其他：具廚師證書、113或114年持證廚師衛生講習證明(或教育局、衛生局113或114年衛生講習等證明)、(小型)鍋爐操作人員結業證書、學校或團膳工廠(或其他餐飲業)廚工在(離)職證明者為佳，無者免附。
(三)報名期程：即日起至115年3月23日(星期一)止，請於上班日上午9時至12時、下午1時至4時，至本校總務處報名，電話：3721640分機310(陳主任)或318(馮先生)。
(四)甄選面試時間與地點：115年3月24日(星期二)上午10時00分至本校總務處報到。
8、 依成績擇優錄取，成績相同時以口試成績優者優先錄取。
9、 錄取人員由本校通知報到並簽訂合約，逾時未報到者以棄權論，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。資料不齊、不合格或未獲錄取者，不另行通知，所繳資料恕不退還。本職缺除正取名額外，增列候用名額若干名，本校廚工有出缺時由候用人員依序遞補，候用期間至115年6月30日止；惟應徵人員均不適當時，本校得予從缺。


附件1
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僱用午餐廚房工作人員甄選報名表
	應徵職缺
	學校廚工
	照片粘貼處

	姓名
	
	性別
	
	

	出生年月日
	 年   月   日
	身分證字號
	
	

	戶籍地址
	
	

	現居地址
	
	

	連絡電話
(錄取者將以電話通知，請填寫可聯絡本人之電話及手機)
	公(   )
	宅(   )
	行動電話

	證         照
	□具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檢定證照(□葷食、□素食)
□具中餐烹調乙級技術士檢定證照(□葷食、□素食)
□其他(請說明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□無相關證照

	現職
	服務單位
	擔任職務

	
	
	

	學歷
	學校名稱
	科系

	
	
	

	
	
	

	經歷
	曾任職機關學校名稱
	職稱
	任職起迄年月

	
	
	
	

	
	
	
	

	特殊事蹟
	

	審查結果
	准予報考(符合資格)□
暫准報考(缺件待補)□
不合報考資格□
	審查者簽章



附件2
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午餐廚房工作人員甄選報名表

	



    身分證影本正面




	


   
    身分證影本反面

	



  中餐烹調技術士證照
       影本正面  




	


 
 中餐烹調技術士證照
       影本反面  




*以上證件請攜帶正本以供查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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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 立 仁武高級中 學僱用 午餐 廚房工作人員 甄選 簡章   一、   僱用人員：學校廚工 。   二、   需求員額：正取 1 人，備取若干人 。   三、   工作地點：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午餐廚房 ( 高雄市仁武區仁林路 20 號 ) 。   四、   僱用期限：   錄取人員於 1 1 5 年 3 月 31 日 ( 星期 二 ) 開始上班 ( 如有調整需配合 ) 。   五、   工作時間：每週星期一至 星期 五，上午 6 時 30 分 至下午 1 時 30 分 ( 共計 7 小時 ， 含 30 分鐘 休息時間 ) 。   六、   待遇：   依 勞動基準法 規定 以 月薪 新臺幣 ( 以下同 ) 2 8,394 元整（部份工時） 。 [ 寒、暑假 學 期 結束 及 開學前，未滿一個月者，按實際出勤日酌予給薪 ； 得依時薪一小時 1 9 6 元計算 ( 不含例假及國定假日 ) ，並配合勞動基準法規定調整。 ] 雇用期間由本校 辦理勞、健保及提撥勞退金。   七、   報名 與 甄選 事項 ：   ( 一 ) 報名方式：採現場親自 或委託 報名，不受理通訊報名。   ( 二 ) 報名資料：   1 、 報名表 1 份 ( 詳如附件 1 、附件 2 ) 。   2 、 最 近三個月內 經衛生機構 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1 份 [ 檢查項目 應 包括 ：性病、胸 部 X 光、 A 型 肝 炎、皮膚病 、傷寒、糞便、傳染性眼疾及一般檢查項目等 ( 依 衛生單位公告食品從業人員體檢內容調整 ) ]  ( 費用自付 ，最遲 須 於錄取後七日 內繳交 ) 。   3 、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 1 份 ( 即 良民證 ，最遲須於錄取後七日內繳交 ) 。   4 、 技術士中餐烹調丙級以上證照 ( 無 者 亦可 ，須 於就職本校一年內取得 ) 。   5 、 其他：具 廚師證書 、 11 3 或 1 1 4 年持證廚師衛生講習證明 ( 或教育局 、 衛生局 1 1 3 或 1 1 4 年衛生講習等證明 ) 、 ( 小型 ) 鍋爐操作人員結業證書 、學校或團膳 工廠 ( 或其他餐飲業 ) 廚工在 ( 離 ) 職證明 者 為 佳 ，無者免附 。   ( 三 ) 報名 期 程 ： 即日起至 11 5 年 3 月 2 3 日 ( 星期 一 ) 止， 請於 上班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、下午 1 時至 4 時 ，至本校總務處報名，電話： 3721640 分機 3 1 0 ( 陳 主任 ) 或 318 ( 馮 先生 ) 。   ( 四 ) 甄選 面試 時間與地點 ： 1 1 5 年 3 月 2 4 日 ( 星期 二 ) 上 午 1 0 時 0 0 分 至 本校 總務處 報到 。   八、   依成績擇優錄取，成績相同時以口試成績優者優先錄取。   九、   錄取人員 由 本校通知報到 並簽訂合約，逾時未報到者以棄權論，由備取人員依序 遞補。 資料不齊、 不合格或未獲 錄取 者，不另行通知，所繳資料恕不退還。 本職 缺除正取名額外，增列候 用 名額 若干 名， 本校廚工有出缺時由 候 用 人員依序遞補， 候 用 期間 至 11 5 年 6 月 30 日止 ；惟應徵人員均不適當時，本校得予從缺。      

